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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内蒙古中基相关诉讼事项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8月20日发布公告（详见2013年8月21日《证

券时报》及巨潮咨询网），下属控股子公司内蒙古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中基” ）收

到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呼市赛罕区法院” ）下发的《应诉通知书》、《传票》、《民事起诉

状》、《民事裁定书》等相关文书。 因内蒙古中基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以下简称“光

大银行呼市分行” ）发生贷款合同纠纷，被光大银行呼市分行向呼市赛罕区法院提起诉讼。

近日，内蒙古中基收到呼市赛罕区法院就上述诉讼事项下达的（2013）赛商初字103号《判决书》。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

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1、 被告内蒙古中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光大银行呼市分行偿还贷款本金47,961,600元及其

利息376,071.02元（自2013年6月21日起暂计算至2013年8月1日，直至全部贷款清偿完毕之日止），以及自上述

贷款逾期之日起（2013年8月2日）至全部贷款清偿完毕之日止产生的罚息和复利。

2、被告农六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六师国资公司” ）对被告内蒙古中基欠付的上述

债务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六师国资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后， 有权向内蒙古中基和我公司进行追

偿。

3、被告内蒙古中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光大银行呼市分行支付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用

498,000元。

案件受理费283,708元（原告已预交）和保全费50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内蒙古中基承担。

目前，公司及内蒙古中基正积极着手上诉准备工作。 该事项暂时未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其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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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扭亏 □同向大副上升 □同向大副下降

2、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2014

年

1

月

1

日—

2014

年

3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13

年

1

月

1

日—

2013

年

3

月

31

日

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650

万元 亏损

4,987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0.0084

元

/

股

-0.06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4年下属子公司新疆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进入破产重整， 天津中辰制罐有限公司进行托管经

营，三级子公司法国普罗旺斯食品有限公司进入破产清算，使上述三个单位本季度未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导

致本报告期的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化较大。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2014年一季度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4年一季度

报告为准，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0972� � � �证券简称：新中基 公告编号：2014-011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3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尚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审定，与年度

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954,944,330.50 1,245,962,132.20 -23.36

营业利润

-481,608,675.66 -567,282,724.92 15.10

利润总额

-467,698,379.75 74,436,271.54 -72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5,679,191.94 64,021,480.05 -671.1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741 0.0830 -671.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5810 0.2653 -1.8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2,705,446,225.64 3,726,162,937.31 -2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45,777,102.41 413,984,930.18 -88.94

股本

771,283,579.00 771,283,579.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0.06 0.54 -88.89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3年度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大幅下降的原因： 公司在2012年进行破产重

整，实现了盈利，如不考虑破产重整带来的收益，2012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47,828万元。 2013年虽然

国际市场番茄酱销售价格稳步回升，但由于番茄原料供应紧张，原料价格的大幅上涨，产品产量较低，导致蕃

茄酱成本较高。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4年1月28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13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亏损35,000万元 —

45,000万元，本业绩快报在预计亏损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五、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0899� � � �证券简称：赣能股份 公告编号：2014-14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

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3月15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进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的要求，现就前次披露的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及公司承

诺履行情况进展，公告如下：

一、公司及相关主体未履行完毕的承诺内容

（一） 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时控股股东关于建议赣能股份董事会制定包括股权激励在内的长期激

励计划的承诺：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建议赣能股份董事会制定针对赣能股

份的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及赣能股份认为应当激励的其

他员工的包括股权激励在内的长期激励计划。

该承诺尚未履行。

（二） 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时控股股东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保护赣能股份全体股东的利

益，江投集团承诺，在未来合适的时机，在丰电一期和东津发电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优先将

所持丰电一期和东津发电的股权转让给赣能股份；萍乡电厂进入江投集团后，将尽快把萍乡电厂转让给无

关联关系的第三方，以消除萍乡电厂与赣能股份之间的潜在同业竞争。

江投集团已将丰电一期、萍乡电厂股权陆续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东津发电的股权转让尚未实

施。

二、承诺履行情况进展

公司控股股东已就上述承诺的履行方案形成了若干初步意向，并报有关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目前，相

关监管部门正对履行方案进行研究论证。 待上述承诺的解决办法确定后，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有关监管要

求，就相关承诺人之承诺事项履行进展情况持续进行公告。

特此公告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0899� � � �证券简称：赣能股份 公告编号：2014-13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4

年

1

月

1

日———

2014

年

3

月

31

日

2．

预计的业绩：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2014

年

1

月

1

日———

2014

年

3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13

年

1

月

1

日———

2013

年

3

月

31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25.29%

–

17.17%

盈利：

12,314.46

万元

盈利：

9,200

万元–

10,2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0.1423

元

- 0.1577

元 盈利：

0.1904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4

年第一季度公司业绩比上年同期下降的原因：公司本期完成了对以前年度亏损的弥补，需按

25%

的税率计提企业所

得税，增加公司所得税费用约

2600

万元，而上年同期尚处于弥补亏损期，未计提企业所得税。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盈利情况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具体财务数据及可能的变动情况详见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查阅。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601899� � �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2014-022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知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13年5月28日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和

2013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3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授予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由公司董

事会根据需要和市场情况，在获得有关监管机构批准以及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情况下，在相关授

权期间适时决定回购不超过有关决议案通过之日公司已发行H股总额10%的H股股份。 若公司董事会行使上

述一般性授权，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将依法注销回购的H股股份，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在获得上述授权后，公司通知了债权人（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临2013-027"，"临

2013-031"，"临2013-034"）。 在未收到债权人异议的情况下，公司自2013年8月21日起至2014年2月7日，共进

行了十次回购，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临2013-049"、"临2013-067"、"临2013-068"、"临

2013-070"、"临2013-071"、"临2013-073"、"临2013-074"、"临2014-002"、"临2014-004"及"临2014-008"。 截至

2014年2月7日， 公司合计回购H股数量为166,108,000股， 占公司H股股份总数的2.765%， 占公司股份总数

（A+H）的0.762%，支付总金额为285,569,440港元（不含佣金等费用）。

为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减少注册资本的需要，本公司于2014年3月28日召开的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通过了《关于H股回购完成并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决定自2014年2月7日最后一次回购之日起至本次回

购授权结束之日，不再进行H股回购。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已经将该部分回购股份予以注销。 回购

股份注销后，公司股份总数将减少166,108,000股，注册资本将减少人民币16,610,800元，减少后的公司股份总

数为21,645,855,650股，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164,585,565元。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临

2014-016"）。 为此，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办理减少注册资本登记手续前，特将回购股份事宜通知债权人如下：

凡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公司申报债权。 公司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之日

起三十天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凭证及身份证明文件向

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

权的有效性。 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申报债权方式：

拟向公司主张上述权利的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须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须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须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须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请按以下地址寄送债权资料：

邮寄地址：福建省上杭县紫金大道1号紫金大楼

收件人：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 刘志洲

邮政编码：364200

特别提示：邮寄时，请在邮件封面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按以下传真电话发送债权资料：

传真号码：0597-3883997

特别提示：传真时，请在首页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联系电话：0597-3833065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976� � � � �证券简称：春晖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7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3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1,232,734,360.02 1,319,944,242.21 -6.61%

营业利润

-98,080,884.21 -72,364,010.63 -35.54%

利润总额

-98,060,613.43 12,877,405.11 -86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7,943,865.03 12,877,405.11 -860.5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67 0.022 -85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6% 2.45%

减少

22.71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947,542,806.76 1,070,691,630.35 -1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435,968,583.01 532,429,196.44 -18.11%

股 本

586,642,796 586,642,796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0.74 0.91 -18.6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13年以来，由于化纤市场持续低迷，公司销售下降、库存增加，以及劳动力成本及电力成本居高不

下等因素影响，导致公司2013年度亏损；

2、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减少861.49%，主要是2012年出售资产取得收益，而本年度无资产处置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无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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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2014年3月31日

2．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约

1500

万元 亏损：

2598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0.0256

元 亏损：

0.0442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4年以来， 由于化纤市场持续低迷， 公司库存增加以及劳动力成本和电力成本居高不下等因素影

响，导致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有关2014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数据，公司将在2014年第

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4日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惠天热电 股票代码

00069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晓荣 刘斌

电话

024-22905836 024-22928062

传真

024-22939480 024-22939480

电子信箱

max228228@163.com htrd2012@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3

年

201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2011

年

营业收入（元）

1,558,196,970.51 1,507,528,174.87 3.36% 1,345,945,21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844,999.09 28,499,119.55 -26.86% 44,183,17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276,673.60 -16,569,096.77 113.74% 2,347,184.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487,801.52 168,822,667.55 -73.65% -109,996,111.9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8 0.11 -27.27% 0.165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8 0.11 -27.27% 0.16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66% 2.32% -0.66% 3.71%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2011

年末

总资产（元）

3,678,943,444.13 3,309,836,367.84 11.15% 3,520,437,26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67,493,625.83 1,246,003,491.47 1.72% 1,215,219,675.21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60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23,26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阳供暖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1% 93,525,059

质押

46,750,000

宁波宁电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5% 13,320,974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

泽熙

1

期单一

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96% 13,209,416

中国民生银

行

－

华商策略

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5% 5,990,693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

华商领先

企业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5% 5,987,700

黄正娟 境内自然人

1.74% 4,637,097

陈珊珊 境内自然人

1.4% 3,732,639

韩玉山 境内自然人

1.14% 3,032,356

喻建华 境内自然人

1.13% 3,000,000

中国建设银

行

－

华商价值

共享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8% 1,8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年，公司董事会带领经理班子成员及广大员工克服种种困难、团结奋进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公司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155819.70万元、 利润总额3392.78万元、 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2084.50万元； 截至

2013年12月末公司资产总额达367894.34万元、负债总额为240769.50万元、净资产达127124.85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剥离不良资产，提高盈利能力。 公司以4.06%沈阳水务集

团有限公司股权与控股股东持有的40.43%沈阳储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进行了等价置换； 第二， 抓好 “三

修” ，夯实供热基础，有效提高供热效率，进一步降低成本；第三，投资新型高效煤粉锅炉系统，寻求技术创

新。 报告期内公司投入1.9亿元用于新型高效煤粉锅炉系统工程；第四，智慧工作，经营收费创新佳绩，本供

热年度收缴采暖费为136174万元，其中收缴陈欠为5525万元。

2014年，公司将进一步夯实企业发展基础，努力拓展供热市场、切实提升服务质量，重点强化内部管控、

有效提升员工素质，实现经济的快速、稳步增长，进而提升股东回报。 为此，着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通过外部资源整合，扩大企业经营规模。 1、利用“蓝天工程” 的契机，并购重组区域内的供热企业，

抢占供热资源；2、改变单一的产品结构，进军工业领域；3、利用“城镇化” 的政策每年开发一处具有可持续

发展的供热区域。

二、通过内部资源整合，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1、完善企业运营模式；2、实现全年均衡收费，降低资金成

本；3、继续推行技术革命，通过扩大热电联产规模、沈海热网与铁西热网联网运行、扩大老旧小区外墙保温

规模及扩大煤粉炉使用规模等措施，进一步降低供热成本；4、盘活公司存量资产。

三、建立三级客户服务体系，全面提升企业品牌。 公司今年将从理顺供热服务体系入手，着力解决客户

服务和行风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全面提升服务质量，树立民生品牌。

四、实行绩效管理，提升员工满意度。通过实行员工收入与绩效挂钩，增强员工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强化激励效应，实现人才兴企。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1、会计政策变更

本期无需要披露的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2、会计估计变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拟自2013年11月1日起变更供暖收入

的确认进度。 调整范围为母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供暖子公司。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业经本公司董事会于2013�年10�月30日批准。公司董事会认为,变更后的会计估

计与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更具有可比性，符合行业特点及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国家有

关政策的规定。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更能及时、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变更前采用的收入确认进度的方法为：自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为一个核算期。 公司供暖收入的

确认进度为本年发生的下个采暖期的成本（11月、12月）计入本年成本，同时按成本数结转11月、12月收入，

余下部分在次年1至10月结转计入收入。

变更后采用的收入确认进度方法为：自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为一个核算期。 公司供暖收入的月

份结转比例为将采暖期实现的供暖收入在采暖期间（当年11月至次年3月）平均结转。

会计估计变更对当期和未来期间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影响金额如下：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变更前金额 变更后金额 影响金额

营业收入

1,447,249,841.92 1,558,196,970.51 110,947,128.59

预收账款

841,445,700.04 730,498,571.45 -110,947,128.59

所得税费用

-13,641,538.81 14,036,203.00 27,677,741.81

净利润

-63,377,745.66 19,891,641.12 83,269,386.78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事项。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合并报表范围变化。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聘请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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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于4月4日以电话、传真及书面方式发出。

2、会议于2014年4月13日下午2点在公司总部六楼第一会议室现场召开。

3、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

4、会议由董事长李久旭主持，监事会全体成员列席本次会议。

5、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总经理业务报告》（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2013年年度报告》及《2013年年度报告摘要》（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内容详见

公司于2014年4月15日同期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5、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母公司2013年度税后净利润33,024,717.46元，减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3,302,

471.75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99,664,387.62元，2013年度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229,386,633.33元。

2013年度拟定权益分派预案为：以截止201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66,416,48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

每10股派发人民币1元（含税），预计合计派发现金26,641,648.8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10股，预计合计转增股份为266,416,488股。

6、 审议通过了 《2013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年4月15日同期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2014年度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内

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4月15日同期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8、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沈阳桥梁厂应收账款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内容详见公司

于2014年4月15日同期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年4月15日同期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上述第1、2、3、4、5、7、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其中议案五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向董事会提交了相关“独立意见”和“2013年度述职报告”（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并将在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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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

子公司2014年度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公司（以下简称“二热公司” ）和

沈阳惠天棋盘山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棋盘山公司” ）在2013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1年内的贷

款提供担保，总额度不超过90000万元（其中：为二热公司担保不超过87000万元；为棋盘山公司担保不超过

3000万元），上述担保额度占公司经审计的2013年末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71.01%。

（二）审批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2014年4月13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关于为全资子公司2014年度贷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审议通过，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对子公司担保的规定，需提

请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二、被担保人简介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公司

成立日期：1997年5月16日

注册地点：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47号

法定代表人：刘诚

注册资本：521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主营供暖、供汽；兼营热力供暖工程、电气安装、管道保温；水暖材料零售。

与公司关系：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3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148,545.51万元；负债总额：118,700.57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万元；净资产：29,844.94

万元；营业收入：85,235.79万元；营业利润：8,957.72万元；净利润：6,830.07万元。

2、公司名称：沈阳惠天棋盘山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11月9日

注册地点：沈阳市东陵区高坎镇旧站村

法定代表人：李鑫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主营业务：供热，安装工程，供热技术咨询，水暖材料销售

与公司关系：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3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20,675.52万元；负债总额：19,286.36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0万元；净资产：1,389.16万

元；营业收入：6,026.21万元；利润总额：-226.76万元；净利润：-1,677.21万元。

（二）被担保人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对外担保余额总计为20600万元，占公司2013年末净资产16.25%，

其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无逾期担保。

四、其他

为提高办理效率，董事会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及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在前述担保限定条

件内适时办理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事项，包括与金融机构签订担保合同，出具相关文件等。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上述担保及授权事项需提请公司2013年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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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至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大幅上升

项 目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1686.36 % ～2011.15%

盈利：

615.78

万元

盈利：

11000

万元

～130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约

0.4129

元

～ 0.4879

元 盈利：

0.0231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因为公司供热成本降低所致。

2、因为公司2013年会计估计变更所致，与上年同期数据不具有可比性。 经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批准，

公司自2013年11月1日起变更供暖收入的确认进度， 供暖收入的月份结转比例为将采暖期实现的供暖收入

在采暖期间（当年11月至次年3月）平均结转。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更能及时、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每年一季度供暖利润较高，4月至10月无供暖收入结转，可能会出现公司在每年4月至10月期间累

计供暖利润减少或负值的情形。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进行初步测算的预计,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2014年第一季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于2014年4月22日发布的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0692� � �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2014-16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销沈阳桥梁厂应收账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本次资产核销概述

2011年初，依据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1]沈中民四破字第1号），沈阳桥梁厂依法

宣告破产。

截止2013年12月31日， 公司财务账上应收沈阳桥梁厂采暖费金额为9,289,341.71元， 已计提减值准备8,

360,407.54元，因沈阳桥梁厂的破产，该项应收款已无法收回，按照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决定

将上述关于沈阳桥梁厂的应收账款予以核销处理。

沈阳桥梁厂与本公司无任何关联，本次核销处理应收账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核销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核销资产事项，真实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的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 公司对上述应收款已经计提了90%坏账准备，核销该应收款对公司2013年度的利润影响92.89万元，不够

成重要影响。

三、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证监会计字[2004]1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认真审阅董事会提交的《关于核销沈

阳桥梁厂应收账款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不涉及公司关联单位和关联人。

2、公司已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及财务制度计提了坏账准备，核销后不会对公司损益产生影响。

3、公司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批准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对沈阳桥梁厂该部分已确实无法收回的应

收账款进行核销。

四、监事会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核销部分应收款项坏账损失的行为，客观、真实地

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监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对已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坏账共计9,289,341.71元进行核销。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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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4日以电话、传真及书面方式发出。

2、会议于2014年4月13日下午3点在公司六楼第三会议室现场召开。

3、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沈尔滨主持。

5、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的审核意见》（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

公司监事会对2013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认为本报告所载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2013年度公司经营状况。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审核意见》（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

经审阅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监事会认为：

1.公司根据财政部、证监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的配套指引》和深

交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基本建立了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

度，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开展。

2.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运转有效，保证对内部控制所进行的重点活动的执行和监督。

3.2013年，公司未发生违反财政部、证监会、深交所等部门有关内部控制的规定及公司相关内部控制制

度的情形。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核销沈阳桥梁厂应收账款的审核意见》（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核销沈阳桥梁厂应收账款的行为，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

状况及经营情况，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监事会同意公司及

子公司对已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坏账共计9,289,341.71元进行核销。

公司监事与上述四项议案均不存在利益关系。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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